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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證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順利進行，進
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形成良好均衡的價值分配體系，激勵公司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核心骨幹人員誠信勤勉地開展工作，保證公司業績穩步提
升，確保公司發展戰略和經營目標的實現，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和公司實際，特制定本
辦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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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勵計劃首次授予業績條件

(1) 2018-2020年淨利潤增長率平均值不低於11.75%；

(2) 2018-2020年淨資產收益率平均值不低於9.86%；

(3) 2020年完成國務院國資委經濟增加值(EVA)考核目標。

上述淨利潤增長率和淨資產收益率原則上不低於同行業平均水平或對標企業50分
位值水平。

計算上述指標時所用的淨資產收益率是指剔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淨利潤是指剔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 首期激勵計劃解鎖業績考核要求

本激勵計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的三個會計年度（2022年－2024

年）中，分年度進行業績考核並解除限售，以達到業績考核目標作為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的玩 � 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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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目標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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